
五、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落實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以利各就學區（以下簡稱各區 

    ）主管機關訂定該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以下簡稱免試入 

    學作業要點）時得有共通性原則，特訂定本應遵行事項。 

  

二、本應遵行事項適用於本部、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縣（市）政府及公私 

    立高級中等學校。 

  

三、免試入學作業要點，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訂定依據。 

 (二) 訂定程序。 

 (三) 該區免試入學名額占總核定招生名額之比率。 

 (四) 區內各校提供免試入學名額之最低比率。 

 (五) 區內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中部之直升入學比率及辦理方式。 

 (六) 免試入學作業流程。 

 (七) 免試入學超額時之比序項目及運作模式。 

 (八) 學生經依免試入學超額時之比序項目及運作模式仍同分時之適當處理 

      方式。 

  

四、 前點第七款比序項目及運作模式，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符合教育性、公平性、可操作性原則，規定如下： 

   １、 教育性：比序項目應符合教育目標，如培養五育均衡發展、重視學生 

        多元智能、舒緩升學壓力，以達成學生適性發展。 

   ２、 公平性：比序項目應符合公平原則，促進教育機會均等。 

   ３、 可操作性：比序項目應兼顧入學管道之可行性及完整性。 

 (二) 國中教育會考項目： 

   １、 是否採計由各區因地制宜。但不得列為唯一項目，應搭配其他比序項 

        目整體規劃。 

   ２、 超額比序項目包括國中教育會考總標示（總積點）者，其順次應置於 

        多元學習表現項目總積分之後，並置於國中教育會考各科標示比序之 

        前；比序項目包括國中教育會考三等級總積分者，總標示（總積點） 

        並應置於三等級總積分之後。 

 (三) 志願序項目： 

   １、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以校為原則；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得以校、群、 

        科為志願序。 

   ２、 是否採計由各區因地制宜考量；採計志願序者，以群組計分為原則， 

        高低分積分差異不宜過大。 

 (四) 多元學習表現項目採計原則如附件。 

  

五、完全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辦理應屆畢業生直升入學，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 超額比序項目及模式，依所在之該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 

 (二) 直升入學未招滿之名額（包括特殊身分學生外加名額），移列至該區 

      免試入學辦理；其辦理方式，依各區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規定。 

 (三) 各區免試入學委員會應會同主管機關於放榜前針對多元學習表現積分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超額比序項目及模式等項目，擇採集中分發、 

      集中審查或重點審查方式辦理查核。 

  

六、學生於就讀或畢業之國民中學學籍所在之該區參加免試入學，有下列特 

    殊因素者，僅得擇一區參加免試入學： 

 (一) 學生就讀或畢業之國民中學學籍所在之該區，未設置學生適性選擇之 

      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群別或產業特殊需求類科。 

 (二) 學生因搬家遷徙。 

 (三) 學生在國民中學階段跨區就學，惟未遷移戶籍，並計畫返回原戶籍所 

      在地就讀學校。 

 (四) 其他經核定之特殊因素。 

  學生依前項特殊因素申請專案認定者，其所需檢附文件、程序及審核機 

    制，由各區免試入學委員會訂定。 

  

七、 技藝技能優良學生甄審入學、國中技藝教育課程（班）畢業生分發實用 

     技能學程（班）、建教合作班、技術型及單科型高級中等學校單獨辦理 

     免試招生、身心障礙學生入學等，得由各主管機關另定招生方式及其他 

     應遵行事項。 

 


